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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项目意向协议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协议为双方签订的项目意向协议书，为合作的框架性、意向性规定，

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具体投资事宜尚需各方共同协商确定，并以最终签订的相

关协议（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签订本项目意向协议书后，若后续正式签署基于本项目意向协议书的相

关协议（合同），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一、概述 

近日，国安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国安达工业火灾防

控技术研究中心（华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与华安县人民政府签

订了《国安达工业火灾防控技术中心项目意向协议书》（以下简称“项目意向协

议书”），公司拟在华安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工业火灾防控技术中心等。 

本项目意向协议书交易对方为华安县人民政府，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子公司本次与华安县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意向协议书不构成关联交易，也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项目意向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订主体 

甲方：华安县人民政府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乙方：国安达工业火灾防控技术研究中心（华安）有限公司 

（二）乙方在华安经济开发区投资人民币 10 亿元，建设工业火灾防控技术

中心等。 

（三）甲方提供给乙方位于华安经济开发区 340亩左右土地（具体面积按红

线图为准），土地使用权出让由乙方与自然资源局另行签订。 

（四）甲方交付土地后一个月内，乙方应动工开发建设，并做好环境保护设

施，项目建设期为一年。 

（五）乙方有权享受甲方出台的有关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 

（六）本协议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后生效，任何一方不得违约，若违约，

按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子公司与华安县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意向协议书后，若后续正式签署基于

本项目意向协议书的相关协议（合同），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

响，具体影响可能包括业务范围、业务拓展、资金需求、盈利情况等方面。 

四、风险提示 

1、本协议为双方签订的项目意向协议书，为合作的框架性、意向性规定，

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具体投资事宜尚需各方共同协商确定，并以最终签订的相

关协议（合同）为准。 

2、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国安达工业火灾防控技术中心项目意向协议书》。 

特此公告。 

 

国安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2 日 

 


